附件：

《劳动教育》课程实践教学组织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做好《劳动教育》课程实践教学组织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以下实施细则：

一、劳动教育实践教学内容

重点结合专业特点，依托实习实训，参与真实的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，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劳动自豪感，提升创意物化能力，培育不断探索、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。

二、劳动教育实践教学的形式

（一）劳动教育实践融入各专业专周实训、课程实训、跟岗实习、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。

（二）采用“3+X”模式组织实施劳动教育（实践）课，各专业以专题讲座、主题演讲、劳动技能竞赛、劳动成果展示、劳动项目实践等形式进行，在本学年内安排实施完成。   

1.“3”即举办1场专题讲座（劳模精神、工匠精神和劳动安全教育）、1场劳动技能竞赛及1场劳动成果展示。

1场专题讲座：可举办“劳模大讲堂”“大国工匠进校园”“优秀毕业生报告会”等劳动榜样人物进校园活动；

1场劳动技能竞赛；可结合技能竞赛开展劳动技能比拼，提升专业素养及践行工匠精神；

1场劳动成果展示:可运用实习实训成果展示、讲座、宣传栏、新媒体等，广泛宣传劳动榜样人物事迹，特别是身边的普通劳动者事迹，让师生在校园里近距离接触劳动模范，聆听劳模故事，观摩精湛技艺，感受并领悟勤勉敬业的劳动精神。

2.“X”即各专业要丰富和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，认真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劳动教育元素，科学合理地融入课程教学中，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品牌。

三、劳动教育实践教学的考核

学生参加人才培养方案各门实践类课程学习并考核合格，视同完成劳动教育实践学时与考核合格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每学期结束时由各系负责收集整理开展劳动教育的材料存档备查（材料为“3+X”模式其中至少1种），统一由学生工作部劳动教研室汇总留档。
